

海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

荔枝产业基地林下出租种植凤梨协议
甲方：海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决定，充分利用双方各自的优势，就乙方利用甲方荔枝产业基地林下种植凤梨事宜达成共识，特立本协议：
一、项目名称：海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荔枝产业基地林下出租种植凤梨。
二、租赁地点：位于海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所属地块，具体分布在一区五、七队，二区三队等荔枝基地（具体范围以附件1用地界线示意图为准）。

三、租赁面积：经双方现场共同测量并确认，测量面积为      亩。面积核算方式为按测量面积的65%计算，即       亩 × 0.65 =        亩。
四、租赁金额：

1.双方确定实际种植面积之日起30日内，乙方应按照   元/亩/年的标准，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两年租金，合计人民币                 （￥       ）。

乙方应按照200元/亩的标准一次性支付清杂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                ）。

3. 清杂保证金的用途及退还：凤梨种苗采收后三个月内，乙方须完成果园内凤梨种植区域的清理工作，并经甲方工作人员验收合格。验收通过后，甲方将无息退还清杂保证金。若乙方未按时、按要求完成清理，甲方有权使用该保证金自行清理，保证金不予退还；若保证金不足以支付清理费用，甲方应通知乙方在10日内补足差额。

4. 若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一次性付清租金及清杂保证金，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应立即退出甲方种植基地，甲方将自行管理乙方所种植的凤梨并享有全部收益，且不承担乙方已投入的机械、人工、种苗等任何费用。
五、租赁期限：本协议期限为      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六、租赁方式：
1.甲方将位于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地点的荔枝项目林下用地，出租给乙方种植凤梨，甲方确保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2.甲方地上已配备的农业设施乙方可有偿使用，乙方产生的水电费由乙方负责，使用过程中如需维修更换，由乙方负责并承担费用。

3.乙方负责种植期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种植期内发生一切的安全生产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甲方确保种植地块的完整，如边界不清等任何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

七、种植管理要求、双方约定：
1.种植凤梨要求：在每行荔枝苗预留2米人行间隔道路（在种植荔枝的穴位留约左右各1米），便于荔枝的后续管理工作。乙方超宽种植或不按以上条款规定种植凤梨，导致甲方作物损失的，乙方需承担赔偿责任。
2.种植凤梨要确保荔枝果园的除草作业，荔枝与凤梨之间的杂草由乙方负责清除，如需要药物除草，荔枝因乙方药物喷到致死苗的，乙方按照甲方荔枝作物的当时的价值（价值有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由此产生的评估费用由乙方承担）向甲方支付赔偿金或甲乙双方协商，同时乙方负责采购与致死苗木同样品种的苗木并无偿为甲方补苗种植。

3.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凤梨私自改种其他作物，若乙方私自改种，甲方有权处置乙方作物，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收回土地，同时乙方按照租金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乙方保证安全文明生产，诚信经营，在合作期限内出现的任何安全生产事故、质量纠纷、债权债务纠纷、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等所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处理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5.如因乙方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甲方种植基地上的荔枝等作物、设施设备或工具损坏，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八、其它：
1.协议签订后，如国家、政府或甲方上级单位土地政策改变，按新的土地政策执行，如新的政策导致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本协议自动终止，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可另行签订协议。
2.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另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等有效，如有争议，在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3.如在合同期内，遇国家、地方政府征收、收回土地或农垦集团开发建设需要，本合同自动终止，乙方必须自行处置凤梨苗木，服从甲方安排，如乙方不自行处理的，甲方有权直接处理基地上的凤梨苗木，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凤梨的青苗补偿款以相关政府的补偿办法为准，没有政府征收补偿办法的，以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结果为准。由乙方在本协议履行期间添置的设施设备，乙方出具相应的购买、安装有效凭证后，相应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但如乙方不按照甲方的安排自行拆除清场的，甲方有权自行处置，相应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4.乙方种植该地块，如需转包第三方，必须书面告知甲方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转包，且不得改变种植凤梨的用途，经甲方许可转包的，乙方转包期限超过甲乙双方租赁期限的无效。乙方擅自转包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乙方立即退出甲方种植基地，由甲方自行管理凤梨作物并享有收益。
5.本协议所称的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作物损失、土地损耗、设施设备损失、与第三方之间的违约金、经济赔偿，以及甲方因乙方违约行为维权所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评估费、鉴定费等全部损失。

6.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本合同书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
7.本协议附件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附件1：用地界线示意图
(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 方(盖章):海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所:海南省定安县黄竹镇南海农场办公楼
电话:0898-63752446
纳税人识别号:91469025MA5RDFXG30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安黄竹支行
银行账号:21455001040002295
乙方(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